學生事務處 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通告
為鼓勵本校國際學生提升華語能力，並提高華語文能力達 B1 級之通過率，114 學年度特設置「華語文能力測驗補助金」，鼓勵本校國際學生參加 華語文能力測驗（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, TOCFL）。

凡本校應屆畢業國際學生參加華語文能力測驗，取得 B1 級或B1 級以上成績者，得申請全額證照考取補助金。

本學年度預計補助 3 名，申請時間自 115 年 3 月 20 日起至 115 年 4 月 30 日止。

一、申請條件
1)申請人須為本校應屆畢業之國際學生。
2)於在學期間參加 華語文能力測驗（TOCFL）測驗成績須達 B1 級或B1 級以上。
3)須於公告申請期間內提出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4)同一項測驗補助以 1 次為限。
依公告名額核發，若申請人數超過補助名額，得依審查結果或申請順序辦理。

二、申請文件
1)補助金申請表 1 份。
2)學生證影本或其他在學／應屆畢業身分證明文件 1 份。
3)TOCFL 成績單或證書影本 1 份。
4)測驗報名費繳費證明或收據影本 1 份。
5)本人金融帳戶存摺影本 1 份（作為補助金撥款使用）。

三、補助方式
經審查通過者，核予 華語文能力測驗報名費全額補助，每人以補助一次為原則。

四、受理期間
115 年 3 月 20 日至 115 年 4 月 30 日
